
 

 

附件一：第十五屆桃城文學獎徵文活動簡章 

第十五屆桃城文學獎徵文活動簡章 

113 年 4 月 23 日 公告 

壹、宗旨：為鼓勵文學創作，提昇閱讀、鑑賞及整體藝文風氣，發掘並獎勵具

潛力的創作人才，從書寫在地到接軌國際，持續深化嘉義文藝實力。 

貳、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嘉義市政府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執行單位：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文學》雜誌 

參、徵選文類及對象 

一、 徵文主題 

1.【華語現代詩】、【臺語現代詩】、【散文】、【短篇小說】皆以「嘉義

經驗」為主題，舉凡結合嘉義地區與城市價值之書寫題材皆可，題

目自訂。 

2.【小品文】不限主題，題目自訂。 

3.【獨嘉隨筆‧嘉義雞肉飯】文類不拘，2024 年以「嘉義雞肉飯」為

主題，題目需自訂。 

二、 徵文規格 

1.華語現代詩、散文、短篇小說、小品文及獨嘉隨筆組需以繁體中文

（漢字）創作，臺語現代詩組以全漢字、全羅馬字、漢羅合用書寫

均可。 

2.【華語現代詩】：40行以內。 



 

 

3.【臺語現代詩】：40行以內。 

4.【散文】：3000～5000 字。 

5.【短篇小說】：6000～12000 字。 

6.【小品文】：1000～1500 字。 

7.【獨嘉隨筆‧嘉義雞肉飯】：1000 字以內為原則。 

三、 徵文對象 

1.【華語現代詩】、【臺語現代詩】、【散文】、【短篇小說】、【獨嘉隨

筆‧嘉義雞肉飯】皆不限國籍（報名需附身分證影本或護照影本）。 

2.【小品文】現為嘉義縣市在學之國、高中職生（含應屆畢業生），或

曾就讀嘉義縣市國中、小之外縣市國、高中職學生（投稿請附學生

證影本，應屆畢業生請附畢業證書影本）。 

肆、獎勵方式 

一、 【華語現代詩】 

首  獎（1名）：獎金新台幣 4萬元，獎座乙座。 

第二名（1名）：獎金新台幣 2萬元，獎座乙座。 

第三名（1名）：獎金新台幣 1萬元，獎座乙座。 

優  選（2名）：獎金新台幣 5千元，獎狀乙紙。 

二、 【臺語現代詩】 

首  獎（1名）：獎金新台幣 4萬元，獎座乙座。 

第二名（1名）：獎金新台幣 2萬元，獎座乙座。 

第三名（1名）：獎金新台幣 1萬元，獎座乙座。 

優  選（2名）：獎金新台幣 5千元，獎狀乙紙。 



 

 

三、 【散文】 

首  獎（1名）：獎金新台幣 6萬元，獎座乙座。 

第二名（1名）：獎金新台幣 4萬元，獎座乙座。 

第三名（1名）：獎金新台幣 2萬元，獎座乙座。 

優  選（2名）：獎金新台幣 5千元，獎狀乙紙。 

四、 【短篇小說】 

首  獎（1名）：獎金新台幣 10萬元，獎座乙座。 

第二名（1名）：獎金新台幣 6萬元，獎座乙座。 

第三名（1名）：獎金新台幣 4萬元，獎座乙座。 

優  選（2名）：獎金新台幣 1萬元，獎狀乙紙。 

五、 【小品文】 

首  獎（1名）：獎金 1萬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1名）：獎金 6千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1名）：獎金 4千元，獎狀乙紙。 

優  選（5名）：獎金 2千元，獎狀乙紙。 

六、 【獨嘉隨筆‧嘉義雞肉飯】 

優  選（8名）：獎金五千元，獎狀乙紙。 

 

 



 

 

伍、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或紙本郵寄，請擇一方式報名即可。 

※投稿作品一律不許抽換或退件。 
  

網路報名

•備妥參賽作品電子檔及相關附件。

•至「第十五屆桃城文學獎徵文活動

線上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資料，並

同步上傳參賽作品電子檔及附件。

（網址：https://reurl.cc/yYQQAy）

•建議以PDF檔案格式上傳作品電子

檔。

•網路報名開放至113年7月31日23：

59（台灣標準時間）

紙本郵寄

• 於嘉義市圖書館網站下載報名表及授權同

意書（網址：https://pse.is/5uwt9r）

• 作品請以電腦打字，雙面列印（新細明體

14級字，直式橫書，需編頁碼，稿件不

得署名或附任何註記及符號且不得另加封

面）

• 填妥報名表及授權同意書各1份，作品一

式5份，以迴紋針固定勿裝訂，放入大於

A4尺寸之信封。

• 請使用附件4制式封面貼於信封外，並於

封面上勾選應徵類別及送件確認項目，封

裝後以掛號郵寄至「22147汐止厚德郵局

第30號信箱 第十五屆桃城文學獎工作小

組邱小姐收」。

• 紙本收件至113年7月31日截止，以郵戳

為憑。須於時限內完成寄件，缺一不可，

逾時恕不受理。



 

 

陸、報名須知 

一、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同仁及執行單位同仁不得參加。 

二、 曾獲本獎首獎者，3年內不得參加同一文類徵選。 

三、 投稿字數及格式不符合規定者，報名表資料不完整，或未檢附身分證

明影本及著作人授權同意書，不列入評選。 

四、 同一參賽者可同時參加各類徵文，惟每類作品以一篇為限，每件作品

投稿者限一人，若未依規定送件，將取消參賽資格，不列入評選。 

五、 具中華民國籍者，報名表請浮貼中華民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非中華

民國籍者請附上護照影本（未辦身分證之國中生請附健保卡影本。）。 

六、 參選作品有下列情形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參選、得獎資格，並追回

獎金及獎座或獎狀，公布其違規情形之事實，並保有法律追訴權，一

切法律責任概由參加者自行負責： 

（一）作品稿件上書寫或印有作者姓名及任何可資辨識身分的記號。 

（二）在任何報刊、雜誌、網站、部落格、臉書、IG等公開媒體發表。 

（三）抄襲、翻譯、侵害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 

（四）徵文期間至得獎名單公布前，將作品重複投稿其他徵文活動。 

（五）公告得獎名單前已在其他比賽中獲獎。 

（六）部分或全部已輯印成書。 

（七）稿件引用、截取他人創作內容、段落或自身已發表（含投稿其他文

學獎之稿件）創作內容或段落，但無註記出處者。 

（八）使用 AI 軟體創作之作品投稿。 

七、 參選作品以電腦繕打為原則，並編列頁碼及標示作品名稱。內文採新

細明體 14 級字型（如臺語創作有語系使用需求，可使用臺羅專用字



 

 

型），A4規格，直式橫書，格式不合規定者不列入評選。 

八、 請詳實填寫報名表與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 

九、 獎金依財政部規定扣稅。國外得獎者，獎金匯款手續費、匯兌費及本

國規定相關稅金等請自行負擔(由獎金中扣除)。 

柒、 收件日期 

公告日起至 113 年 7 月 31 日止（紙本收件以掛號郵戳日期為憑，逾時恕不

受理）。 

捌、評審辦法 

一、匿名審查。各文類採初審、複審與決審三階段進行。 

二、初審為資格審查，包括應徵資格、徵文類別、作品規範、字數、抄襲

及重複投稿等情況，以剔除不合規範、不具資格之作品。 

三、複審及決審由主辦單位聘請知名作家及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 

四、作品如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經評審決議，獎項得從缺或不足額入選。 

玖、公布及頒獎 

一、預計於 113 年 10 月前於嘉義市政府文化局網站公佈得獎名單。 

二、預計於 113 年 11 月間舉辦頒獎典禮，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壹拾、注意事項 

一、參選作品概不退件，送件時請自留底稿。 

二、所有得獎者務請於公布名單並接獲通知之規定期限內提供資格證明文

件及作品電子檔，以利後續出版等事宜。 

三、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嘉義市（代表

機關為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於該著作之著作存續期間，在任何地方、

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著作人不

得撤銷此項授權，且嘉義市（代表機關為嘉義市政府文化局）不需因



 

 

此支付任何費用，得獎者不得異議。 

四、得獎作品集收錄華語現代詩、臺語現代詩、散文、短篇小說、小品文、

獨家隨筆‧嘉義雞肉飯之得獎作品，並於出版後致贈每位得獎者「第

十五屆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每人至多 10冊。 

五、報名參與者視為已詳讀並認同本簡章內所有規定。 

六、抄襲或者侵害他人著作權之作品，投稿者終生不得參加桃城文學獎徵

文活動。 

七、若違反情事在頒獎後始為主辦單位知悉者，除取消其得獎資格、追回

獎金、獎狀，並對違反人求償「第十五屆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重

新印製之費用。 

八、得獎作品嗣後如有著作權糾紛涉訟，經法律程序敗訴確定，取消得獎

資格，其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若因作品抄襲致本局

名譽、權益受損，本局得以追究其法律及其他應負之責任。 

壹拾壹、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 

本活動聯絡電話：05-2788225 轉 608，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圖書資訊科；或

洽詢 02-86925588 轉 5374 陳小姐。 

 

 

 

 
  



 

 

附件二：報名表 

 

  

      第十五屆桃城文學獎報名表       編號(主辦單位填寫)：        

參加類別 
□華語現代詩  □臺語現代詩 □散文  □短篇小說  □小品文 

□獨嘉隨筆 （擇一類別勾選） 

作品名稱  

作品字(行)數 現代詩請註明行數，散文、短篇小說、小品文、獨嘉隨筆請註明字數 

姓    名  筆     名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通訊住址  

戶籍地址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市話： 

手機： 

E-Mail  

最高學歷/ 

投稿小品文請填

就讀學校 

學校名稱 學位名稱 

  

個人簡歷：(200 字內) 

 

 

 

 



 

 

請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非中華民國籍請附護照影本。 

（身分證影本正面浮貼） （身分證影本反面浮貼） 

 (投稿小品文者學生證/ 

應屆畢業證書正面浮貼) 

 (投稿小品文者學生證/ 

應屆畢業證書反面浮貼) 

※

檢送資料 

請備妥報名表、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各 1 份、作品乙式 5 份      

（報名表請勿與作品一同裝訂）。 

參加多項類別者，請就各類作品分別填具報名表。 

 

 

  



 

 

附件三：授權同意書 

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第十五屆桃城文學獎徵文活動」簡章，並在此聲明下

列事項: 

一、遵守本次徵件活動簡章規定，擔保參賽作品的著作權皆屬本人所有，如有

剽竊他人之情事，經查證屬實，所產生法律責任由本人自行負擔，與主

辦單位無關。 

二、得獎作品得由承辦單位集結出版得獎作品集，本人亦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

作財產權。 

三、本人同意無償授權嘉義市政府（代表機關：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將得獎作

品以任何形式如網站、光碟、出版、刊登書報雜誌、數位典藏、保存、

轉授權進行非營利性質推廣使用，作為推廣使用，不需另支稿酬及版稅，

亦不得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四、參選作品若發生下列情形之一，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並追

回獎金、獎座(獎狀)，侵犯著作權部分，由立書人自行負責： 

   (一) 抄襲、翻譯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者。 

   (二) 作品曾於平面媒體及網路公開發表者。 

   (三) 作品曾參賽並獲獎者或作品正在參加其他文學獎者或即將刊登者。 

   (四) 得獎者投稿資格經查不合規定者。 

   (五) 使用 AI 軟體創作投稿。 

五、本人同意獲獎時由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公告姓名於網路及新聞媒體。 

聲明人:                  法定代理人: 

(親筆簽名)                   (未滿 18 歲須請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月  日 

 



 

 

附件 4：信封封面 

 

 

收件編號（由本局填寫） 

姓名： 

電話： 

地址： 

 

 

22147 

汐止厚德郵局第 30 號信箱  

第十五屆桃城文學獎工作小組邱小姐收 

 

 

 

徵選類別（擇一類別勾選）：□華語現代詩 □臺語現代詩 □散文 □短篇小說 □小品文 □獨嘉隨筆 

確認清單：□報名表 1份 □稿件 1式 5份 □同意書 1份 


